

墨玉县雅瓦乡“8·5”一般触电
事故调查报告












墨玉县雅瓦乡“8·5”一般触电事故调查组
目录
	2
	2
	2
	4
	4
	6
	8
	9
（八）事故相关鉴定情况	10
	10
	10
	11
	11
	12
	12
	13
	13
	13
	15
	15
	16
	17
	17
	17
	18
	1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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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5日凌晨2时50分许，墨玉县雅瓦乡红旗村发生一起触电事故，事故造成1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墨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196号）的要求，经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批示，成立由政府副县长担任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任副组长，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住建局、总工会、人社局、雅瓦乡人民政府、现代农业园区，供电公司等单位为成员的事故调查组，邀请墨玉县人民检察院、墨玉县纪委监委全程参与监督，全面展开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调阅资料、人员问询等,查明事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事故性质以及事故单位和相关人员的责任，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总结分析事故主要教训,提出防范整改的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墨玉县雅瓦乡“8·5”一般触电事故为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11821][bookmark: _Toc15203][bookmark: _Toc979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758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7982]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542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29][bookmark: _Toc18844][bookmark: _Toc8919][bookmark: _Toc1959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722]（一）事故发生地有关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墨玉县雅瓦乡阿卜力孜·依米提，艾则孜·艾拜杜拉私人住宅建设项目，工程地点：墨玉县雅瓦乡红旗村，项目发包方：艾某、麦某和伊某等三人，项目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依据长春建工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施工图设计艾某（施工图面积1171.5平方米）、麦某（施工图面积663.99平方米）和伊某（施工图面积259.89平方米）施工图共面积2095.38平方米，依据施工负责人加某笔录工程为包工包料（不包括铺瓷砖和地暖工程），项目费用：按每平方米一千元标准，该项目2024年7月20日开始施工。
[bookmark: _Toc979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2285]（二）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1.新疆闪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3222MA78A73A1D,成立日期：2019年03月26日，法定代表人：加帕尔·艾则孜，住所：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雅瓦乡阿鲁阿依拉4组33号。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土石方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塘瓷制品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金属结构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五金产品销售；门窗销售；建筑物清洁服务；建筑陶瓷制品销售；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登记机关墨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时间2021年12月09日。
2.和田建通建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万整，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3222MA791NL93C,成立日期：2021年01月04日，法定代表人：米尔布拉·努尔麦麦提，住所：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波斯坦库勒工业园区A区1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文件为准）一般项目：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石棉水泥制品制造；石棉水泥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砼结构构件销售；砼结构构件制造；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制造；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砌块制造；建筑砌块销售；砖瓦销售；砖瓦制造；建筑用石加工；门窗制造加工；门窗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楼梯制造；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海绵制品制造；海绵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煤炭及制品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凭；机械设备租凭。（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登记时间2023年05月09日。
[bookmark: _Toc30751_WPSOffice_Level2]（三）事故发生车辆基本情况
涉事车辆为混泥土泵车,车牌号：新R36178，车辆类型：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所有人：和田建通建材有限公司，住址：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博斯坦库勒工业园区建材区A区1号，使用性质：非营运,产品型号:ZLJ5441THBBE，产品商标:中联牌,出厂编号:016346A1200083,制造日期:2020年7月,发动机型号：OM470LA5-54，最大布料半径：51 m，发动机最大功率/转速 ：315kw1600r/min ，车辆识别号 W1FNXXAC3L0441102，整车整备质量：43870kg ，最大允许总质量 44000kg，外廊尺寸（长*宽*高）：14010mm*2530mm*4000mm。
[bookmark: _Toc2094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445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2889_WPSOffice_Level2]（四）事故相关人员基本情况
1.加某，男，维吾尔族，37岁，新疆闪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2.艾某，男，维吾尔族，34岁，新疆闪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泥工项目组长。
3.麦某，男，维吾尔族，36岁，系新疆闪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死亡人员。
4.米某，男，维吾尔族，34岁，和田建通建材有限公司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安全员。
5.麦某，男，维吾尔族，26岁，和田建通建材有限公司员工,泵车操作员。
6.麦某，男，维吾尔族，36岁，和田建通建材有限公司安全员。
7.麦某，男，维吾尔族，72岁，发包方。
8.伊某，男，维吾尔族，60岁，发包方。
9.艾某，男，维吾尔族，74岁，发包方。
[bookmark: _Toc2091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154]（五）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bookmark: _Toc656]1.新疆闪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人加某，未制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标准化建设、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缺乏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及未开展应急演练；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未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未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投入不足，未按规定发放劳动防护用品，且未督促员工正确使用[[footnoteRef:0]]；未经过电力管理部门批准擅自施工，施工时未采取有效安全措施[[footnoteRef:1]]；在跨越电力设施作业过程中，未遵循要求保持最小安全距离[[footnoteRef:2]]，图1、图2所示。 [0: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2018年修正）第七章 电力设施保护第五十四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需要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作业时，应当经电力管理部门批准并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进行作业。]  [2: []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力安全工作规程配电部分18.2起重的相关条款规定：作业时，起重机臂架、吊具、辅具、钢丝绳及吊物等与架空输电线路及其他带电体的距离不应小于表 6 的规定，且应设专人监护。小于表 6、大于表 2 规定的安全距离时，应制定防止误碰带电设备的安全措施，并经本单位批准。小于表 2 规定的安全距离时，应停电进行。] 

[image: ]（图1 与架空输电及其他带电体的最小安全距离表）
[image: 表二]
（图2 车辆外廓至无遮拦带电部分之间的安全距离表）
2.和田建通建材有限公司法人米某，未制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标准化建设、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缺乏泵车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及未开展应急演练；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安全生产投入不足，未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未制定混泥土泵送作业方案，未按要求向施工情况报告现场管理部门，没有督促操作人员与10千伏高压线保持安全距离[[footnoteRef:3]]。 [3: []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混泥土泵和泵车安全使用规程（GB/839757-2021）7.1 混泥土泵送作业应制定方案，并将所有可预见的风险考虑在内。方案应有具备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员制定，对于相同条件下的重复性混泥土泵作业，该方案应在首次操作前制定，并定期检查，以确保安全；10.3 设备到达现场后，操作者应在进入安置位置前向现场管理部门报告；10.9 混泥土布料臂与架空电线电缆应保持安全距离。 ] 

[bookmark: _Toc31503_WPSOffice_Level2]（六）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8月4日17时许，和田建通建材有限公司泵车司机阿某驾驶涉事混泥土泵车抵达雅瓦乡红旗村墨玉县雅瓦乡阿卜力孜·依米提，艾则孜·艾拜杜拉私人住宅建设项目现场，阿某选择停放位置后,麦某展开混泥土泵车，泵车泵臂跨过高压线上端。准备就绪后，操作员控制遥控器开始灌浆混泥土，约2个小时灌浆了少量混泥土。随后，在接下来的1个半小时左右，因无混泥土供应，所有人暂停作业休息。之后又灌浆混泥土，接着又因没有混泥土而休息了约2个小时。当再次有混泥土运来后灌浆混泥土，约凌晨2时50分许混凝土泵车前端最后一个导管出现火花，随即与死者距离向西1米左右位置的艾某大声喊叫“触电了”，加某立刻去关掉施工现场所有电源，紧接着火花还在，艾某又大声喊叫“泵车前端管子出口出现火花了”，泵车操作员随即停止操作，火花也随即停止，负责混凝土泵车前端导管的麦某疑似触电倒地。事故发生后项目负责人加某拨打急救电话，10分钟后雅瓦乡卫生院120救护车医护人员到现场后采取抢救措施，经抢救无效，确认麦某死亡。
[bookmark: _Toc8162][bookmark: _Toc21490_WPSOffice_Level2]（七）事故现场情况
经查，现场位于雅瓦乡巴扎路的中段靠南侧工地的变动现场（涉事的混凝土泵车已经离开），现场的南侧是一片平房商铺，紧靠事发地点的是某服装店、现场的北侧有一条与巴扎路交汇的柏油小路，小路的北侧是二层楼的商铺，紧靠事发地点的是某美发店，事发地点的东侧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柏油主路，路的北侧与乡政府相连，路的南侧是连接墨玉县的主路，西侧是雅瓦乡巴扎的居民平房，由现场东侧的柏油路开始勘验，柏油路路宽12米，路两侧是路沿石围成的绿化带，绿化带宽1.64米，绿化带中间种植着树木，由简易的蓝色彩钢板工地护栏门进入现场，现场是施工工地现场，现场的西南角、东北角紧靠工地的外围有土堆，现场是正在施工的现场，可见现场在较为规则的距离上有钢筋捆扎竖立的框架基础，施工区域南北长66.25米，东西宽32.1米，施工区域的南北两侧是商铺，西侧是居民住宅，根据现场目击人叙述，事发地点在施工区域的西南角一侧，事发中心距南墙16.9米，距西墙7.43米有一钢筋捆扎竖立的框架基础，框架的四周是模板夹固定加持，事发的中心点在紧靠水泥框架的东北一侧，新建的房间地基形成框架基础在地基的西南角，地面是凹凸不平的水泥地面（依据墨玉县公安局现场勘验情况）。
[bookmark: _Toc18412][bookmark: _Toc664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844]（八）事故相关鉴定情况
1.死亡证明。经墨玉县公安局调查后，墨玉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出具居民死亡证明，死亡原因电击死亡（依据墨玉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居民死亡证明（墨）公（死）字〔2024〕088号）。
2.尸表检验。经墨玉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尸表检验后，出具《20240805墨玉县雅瓦乡塘开希村麦某尸表检验情况》，死亡原因为尸体胸部上端、左侧食指、左侧中指及左侧无名指内测、左侧足底可见电流灼烧痕迹。
（九）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该起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麦某，男，36岁，系自建房施工地从业人员。
依据施工负责人加某提供的协议书，新疆闪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人加某与亡者家属协商赔偿70万元整（柒拾万元整），截至目前已支付30万元（叁拾万元整）。
[bookmark: _Toc3421][bookmark: _Toc30751_WPSOffice_Level1]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11378][bookmark: _Toc10152_WPSOffice_Level2]（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经查，2024年8月5日，事故发生后2时52分许，现场负责人加某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3时02分许加某通知巡逻人员，巡逻组接到通知后通过对讲机呼叫卫生院医护人员，救护车与3时02分许到达现场紧急抢救，雅瓦乡人民政府领导接到情况之后，与3时15分许到达现场。
[bookmark: _Toc1083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8632]（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艾某，阿某，合某等三个人将伤者麦某搬到空地，艾某按压伤者心脏七八下，阿某，合某按伤者的手和脚，因死者身上都是水泥托某对其身上洒水。泵车操作员麦某没有参与事故救援，在前面位置未动。听到救护车声音之后艾某，阿某，合某，托某等四个人使用发包方其中之一的伊某儿子阿某拿过来的毯子将麦某搬到大路上。
[bookmark: _Toc32370][bookmark: _Toc32275_WPSOffice_Level2]（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bookmark: _Toc5923][bookmark: _Toc27672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31192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8911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3479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6038_WPSOffice_Level3]1.救治情况
[bookmark: _Toc7613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30217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1342_WPSOffice_Level3]2024年8月5日凌晨3时02分救护车到达现场之后将麦某紧急抢救，经现场确认麦某已死亡。
[bookmark: _Toc25866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32626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1232]2.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经相关单位协调，涉事单位与死者家属就善后事宜进行协商，善后问题正在妥善解决中。
[bookmark: _Toc459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3593]（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bookmark: _Toc6239]事故发生后，现场负责人加某在2时52分许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体现了紧急情况的快速反应;艾某，阿某，合某等三人将麦某搬到空地，并采取了一定的急救措施，如按压心脏等，虽然不够专业，但体现了众人在紧急情况下的互助精神，再次听到救护车声音后，艾某，阿某，合某，托某等四人使用毯子将麦某搬到大路上，方便医护人员进行救治，反应出大家为救援付出的努力;事故发生后分管安全生产副县长，应急管理局主要领导，属地党委书记、乡长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基本情况调查工作。同时雅瓦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开展家属安抚与善后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20941_WPSOffice_Level1]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41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2795]（一）直接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19841][bookmark: _Toc22455][bookmark: _Toc2456][bookmark: _Toc32101][bookmark: _Toc790][bookmark: _Toc32395][bookmark: _Toc14539][bookmark: _Toc26256_WPSOffice_Level2]负责混凝土泵车前端导管施工人员麦某安全意识淡薄，缺乏必要的安全保障，在未规范佩戴安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作业，依据墨玉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居民死亡证明（墨）公（死）字〔2024〕088号，麦某符合触电死亡。
[bookmark: _Toc1488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2208]（二）间接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8570][bookmark: _Toc2866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18_WPSOffice_Level2]1.安全生产资金投入不足。新疆闪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人加某未按照安全生产法有关要求，未对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安全生产资金投入严重不足[[footnoteRef:4]]。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2.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一是新疆闪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未按规定制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标准化建设、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缺乏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及未开展应急演练；未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机制；二是和田建通建材有限公司未制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标准化建设、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缺乏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及未开展应急演练；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安全生产投入不足，未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未制定混泥土泵送作业方案，未按要求向施工情况报告现场管理部门，没有督促操作人员与10千伏高压线保持安全距离，导致泵车泵臂触碰到10千伏胡乡三线1025线路147号1支27号2支4号-5号杆间的高压导线，图3所示。
[bookmark: _Toc13868][image: 图片1]
（图3 12月3日国网墨玉县供电公司在“关于墨玉县雅瓦乡8月5日触电的汇报材料”中提供的绝缘斗臂车近距离对10千伏胡乡三线1025线路147号1支27号2支4号-5号杆间的高压导线检查发现的放电痕迹）
[bookmark: _Toc20918_WPSOffice_Level1]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29309][bookmark: _Toc7633_WPSOffice_Level2]（一）事故单位
1.经调查新疆闪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未制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标准化建设、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二是缺乏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及未开展应急演练；三是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未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未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投入不足，未按规定发放劳动防护用品，且未督促员工正确使用；四是未经过电力管理部门批准擅自施工，施工时未采取有效安全措施；五是在跨越电力设施作业过程中，未遵循要求保持最小安全距离。
2.经调查和田建通建材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未制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标准化建设、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二是缺乏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及未开展应急演练；三是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安全生产投入不足，未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四是未制定混泥土泵送作业方案，没有按要求向施工情况报告现场管理部门，没有督促操作人员与10千伏高压线保持安全距离。
[bookmark: _Toc2644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6775]（二）地方党委政府
1.隐患排查不到位。雅瓦乡人民政府作为属地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未能有效履行职责，经调查组检查，施工现场未设置任何安全标识，现场工作人员未佩戴安全帽，反映出属地安全管理缺失等问题。
[bookmark: _GoBack]2.隐患整改督促不到位。雅瓦乡人民政府作为属地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隐患问题整改不到位未采取措施，雅瓦乡人民政府在8月3日对该施工项目检查时提出过21时之后不得继续进行施工工作等问题，并要求8月4日10时前整改完毕。然而，事故发生在8月5日凌晨2时50分，雅瓦乡人民政府在此过程中未能发挥安全监管作用，没有切实做好督促整改工作。
[bookmark: _Toc13426][bookmark: _Toc31503_WPSOffice_Level1]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5150][bookmark: _Toc1589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944]（一）不予以追究责任人员
麦某，新疆闪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缺乏安全意识，未要求施工单位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装，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追究其责任。
[bookmark: _Toc1156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6381]（二）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bookmark: _Toc16170]1.加某，群众，新疆闪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按要求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其行为涉嫌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三项[[footnoteRef:5]]、《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三项[[footnoteRef: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footnoteRef:7]]之规定，建议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6: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施工单位停业整顿；造成重大安全事故、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 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2.麦某，群众，和田建通建材有限公司泵车操作员，在存在不安全因素情况未向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报告或者停止操作。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九条[[footnoteRef:8]]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footnoteRef:9]]之规定，建议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九条 从业人员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立即向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报告；接到报告的人员应当及时予以处理。]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不落实岗位安全责任，不服从管理，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操作规程的，由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批评教育，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7709_WPSOffice_Level2]（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行政处罚建议
1.加某，群众，新疆闪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是本次事故的主要管理责任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二项、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10]]之规定建议由墨玉县应急管理局予以行政处罚。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bookmark: _Toc378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214][bookmark: _Toc10847_WPSOffice_Level2]2.米某，群众，和田建通建材有限公司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二项、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由墨玉县应急管理局予以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1901_WPSOffice_Level2]（四）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新疆闪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footnoteRef:11]]；二是未有效监督、教育作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footnoteRef:12]]。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第四十五条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footnoteRef:13]]之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1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1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2.和田建通建材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未制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标准化建设、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二是缺乏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及未开展应急演练；三是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安全生产投入不到位，未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四是未制定泵车操作方案，没有按要求向施工情况报告现场管理部门，没有督促操作人员与10千伏高压线保持安全距离。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四十五条、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混泥土泵和泵车安全使用规程（GB/839757-2021）7.1、10.3、10.9之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3.雅瓦乡人民政府作为属地管理部门，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问题隐患督促整改以及隐患排查等工作中存在不到位的情况，建议在全县安全生产大会上予以通报。
[bookmark: _Toc30344][bookmark: _Toc21490_WPSOffice_Level1]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了认真汲取事故教训，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按照事故“四不放过”原则，提出以下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行业部门，各乡镇（街道）、园区要加强本行业、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的自建房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新疆闪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和田建通建材有限公司要落实主体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要求应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加强本单位安全意识。
（三）行业部门加强日常监管。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要求，墨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辖区内各类施工场所进行摸排，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符合法律、法规条件，督促未办理相关手续，并加强日常安全监管。
[bookmark: _Toc24231_WPSOffice_Level1]（四）认真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雅瓦乡党委、政府要认真汲取该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要结合此次事故暴露出的日常巡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加大对本辖区内所有施工企业，包括农民自建房的巡查力度，及时摸清本辖区内的安全隐患情况并建立台账，积极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及时向住建部门报告辖区内违法施工情况，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要及时督促落实整改。


墨玉县雅瓦乡“8·5”一般触电事故调查组
[bookmark: _Toc2909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835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64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213_WPSOffice_Level1]        2025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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